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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

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（全部经电话确认），会议于 2013 年 4

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6 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6

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； 

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完成了《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》、《营业执

照》的更换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。 

修订前：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电子、通信、仪器仪表、电机和

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（含税控设备、

居民身份证读卡机具、彩票机具、IC 卡读写设备、智能监控产品、电力系统自

动化设备和软件、电子交易终端设备和软件、商用密码产品-有效期至 2013 年 3

月 21 日）；经营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国家限制经营的货物和技术除外）。 

修订后： 

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：电子、通信、仪器仪表、电机和

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（含税控设备、

居民身份证读卡机具、彩票机具、IC 卡读写设备、智能监控产品、电力系统自

动化设备和软件、电子交易终端设备和软件、商用密码产品-凭合法有效许可证

经营）；经营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国家限制经营的货物和技术除外）。 

此议案还需经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〉的议案》。 

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，保

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【2012】44 号），以及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，对《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办法》进行了相应修订，修订后的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全

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 年 4 月 25 日 

http://search.10jqka.com.cn/search?tid=info&w=%E8%AF%81%E7%9B%91%E4%BC%9A&qs=4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